
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

审阅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提交的下列议案及相关文件，基于独立判

断的立场，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募集资金相关议案 

（一）《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二）《关于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将募投项目“补充流动性资金项目”的募集资金全部转入公司一般账户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符合项目实施要求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公司以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中计人民币 30,000.00 万元对募投项目“滁州年产

5亿平方米光伏胶膜项目”的实施主体公司全资子公司福斯特（滁州）新材料有

限公司增资，符合项目实施要求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及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提高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

议案》 

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有利于提

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针对上述议案，公司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我们同意上述议案。 

 

二、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议案 

（六）《关于<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及摘要的议案》；（七）《关于<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

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八）《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1、公司不存在《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

简称《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

情形。 

2、《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内容符合《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与

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员工持股计划确定的持有人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规定的条件，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提升和完善公司经营管理激励机制，有效

调动公司管理层和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全体员工的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

建立劳动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共享机制，使员工利益与公司长远发展更紧密地结

合，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 

4、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董事会审议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实施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并同意将相关议案



提交公司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2020年 12月 11日 



（本页无正文，为《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杨德仁：                      

 

 

 

 

 

 

 

 

  

 

 

 

 

 

 

 

 

 

 

 

 



（本页无正文，为《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刘晓松：                      

 

 

 

 

 

 

 

 

 

 

 

 

 

 

 

 

 



（本页无正文，为《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刘梅娟：                      

 

 


